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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周六周日，攬炒派為立法會選舉進行所

謂「初選」，被社會各界質疑違法。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回應指，香港選舉制度沒有「初選」

機制，如果所謂「初選」是為了取得逾半議席以

阻撓政府施政，可能會違反香港國安法中顛覆政

權罪行。她又表示，政府不同部門收到相當多關於「初選」活動的投訴，

包括導致未來選舉不公、涉嫌違反現時最多50人的限聚令、可能違反私

隱條例。她強調，政府部門會調查有關情況，若有證據會行動。

林鄭：所謂「初選」或違國安法
圖癱政府或涉顛覆政權罪 強調會調查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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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在特區政府公布防疫措施
的記者會上，被問到「初選」違法的

問題。她表示，若「初選」是為了阻撓政府
施政，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特區政府亦會
調查其他涉嫌違法的問題。她並指，「初
選」引起人群聚集，若因此出現新增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是令人遺憾的事。

市民投訴斥干預選舉
另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表示，攬
炒派日前舉行的所謂「初選」，政府不同部
門均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有關活動涉嫌干
預、操弄選舉，嚴重擾亂選舉秩序並導致選
舉不公；另有市民指有關活動參與人眾，涉
嫌違反限聚令規定；而市民所提供的個人私
隱亦未獲保障，恐會被人濫用而違反《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的相關規定。
局方續指，有投訴指舉辦單位主張號召
贏取逾半立法會議席後全面否決特區政府的
財政預算案以達至「攬炒」目的，該等行為
已涉嫌構成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的
顛覆國家政權罪，即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
阻擾、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
者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結果不為選舉法承認
局方表示︰「就有關投訴，特區政府現

正進行深入調查，若有需要，會尋求法律意
見。一經發現有任何違法違規的情況，會即
時轉介相關執法部門依法查處。」
局方重申，選舉是極為嚴肅的事情，政

府有責任確保選舉在公開、公平及誠實的情
況下進行，「若任何人在選舉過程中弄虛作
假，又或違反任何法例，政府必定會嚴肅處
理，絕不姑息，對違法人士依法進行查
處。」局方並指，至於攬炒派今次所舉行的
所謂「初選」，不論其形式、程序以至結果
均不為香港選舉法律所承認或認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發言人13日表示，
嚴厲譴責反對派政團罔顧有關法律和特區政府警
告，執意開展非法「初選」，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深
入調查、依法查處。
發言人表示，剛剛特區政府已就此發表嚴正聲
明，表達了維護立法會選舉公平的堅定決心，以及
依法查處違法違規人員的鮮明態度。對此，我們表
示堅決支持。
發言人指出，即將於今年9月份舉行的香港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是特別行政區制度運行中的大事，
作為特區管治架構的主要組成部分，立法會承擔着
重要的憲制性職責。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
進行，關係到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廣大市民福祉。
立法會選舉事務有着嚴格的法定程序，神聖崇高。
反對派少數團體和頭面人物，在外部勢力的支持

下，處心積慮，策動謀劃，舉行這次所謂「初
選」，是對現行選舉制度的嚴重挑釁，是對立法會
選舉公平公正的嚴重破壞，是對其他擬參選人合法
權利和正當利益的嚴重損害。所謂「初選」還借機
攫取大量市民個人信息和選民資料，涉嫌違反私隱
條例。對這種赤裸裸的違法行為，我們表示高度關
注和嚴厲譴責，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嚴肅處理。
發言人強調，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戴耀廷，協

調此次反對派「初選」是典型的涉嫌犯法。從非法
「佔中」、「修例風波」，到發起「雷動2.0」
「35+計劃」，戴耀廷團夥及反對派的目標是奪取
香港的管治權，妄想上演港版「顏色革命」。特別
值得警惕的是，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一些人居
然簽署「共同綱領」，並肆無忌憚地揚言，協調反
對派參選立法會的目標就是要控制立法會、否決財
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全面「攬炒」香港、顛

覆國家政權，已經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以
及香港本地選舉法律。戴耀廷此前因非法「佔中」
案已被判囚16個月，尚處於保釋等候上訴期間，
竟然如此高調地公然操縱選舉，他是受了誰的指
使？又是誰給了他這樣的底氣？
發言人最後強調，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後，香

港社會逐步恢復了秩序，市民開始重回安寧生活。
我們希望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在穩定的社會秩序和
公平公正的環境中有序完成，一些人執意搞所謂
「初選」，違背了廣大選民期望公平選舉的意願。
必須指出，任何組織和任何個人所作出的非法選舉
行為，注定不會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任何甘當外
部勢力代理人的投機分子，任何對抗國家、破壞
「一國兩制」、妄圖割裂香港與祖國的頑固分子，
注定是沒有出路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裏
不存在他們肆意妄為的空間。

中聯辦：嚴厲譴責非法「初選」破壞選舉公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子京）「佔中三
丑」之一的戴耀廷發
起所謂「民主派35+
公民投票」，藉以操
控立法會選舉。香港
社會各界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戴耀廷是美國反華勢力在香
港培植的代理人，戴耀廷發起所
謂「初選」，涉嫌勾結外部勢力
操控立法會選舉，奪取香港管治
權，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有違香
港國安法和本港選舉條例，要求
政府嚴肅處理。

王惠貞：無合法授權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指，
任何選舉都應由特區政府委派的
合法機構去做，民主派所謂「初
選」是在沒合法授權情況下進
行，有違基本法和選舉法。發起
「初選」的戴耀廷，不難看到他
有外部勢力的支持，兩者相互勾
結干預香港選舉和內部事務，當
局必須嚴肅處理。

蔡毅：奪港管治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

界聯合會會長蔡毅指，戴耀廷是
違法「佔中」發起人之一，以往
頻頻煽動年輕人搞亂香港社會。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他依然繼
續做美國反華勢力的「棋子」，
藉「初選」操控立法會選舉，目
的是要奪取香港管治權，意圖顛
覆國家政權，當局一定要嚴加防
範。

張學修：行為危害國安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張學
修表示，「初選」始作俑者戴
耀廷實是美國反華勢力在香港
的代表，在香港國安法出台
後，他公然發起非法選舉活
動，不但有違選舉公平原則，
更涉嫌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內部事務。政府應以香港國安
法為法律基礎，追究其勾結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日
前公然舉行以癱瘓政府為最終目的「初
選」，當中更涉嫌造票操控結果，多名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斥責，
組織是次「初選」的戴耀廷等人明顯操控選
舉，破壞選舉公平公正，而相關參選人所抱
持入立法會的目的，有違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的立場，應被取消資格（DQ），要求相關
部門嚴格執法，以免有關人等進入議會「攬
炒」香港。

盧瑞安：圖配票影響選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所謂「初

選」違法，令人質疑是要取得市民資料，方
便日後配票影響選舉結果，對即將開始的立
法會選舉很不公平，批評戴耀廷多次操控選
舉，包括今次初選及上屆立法會選舉的「雷

動計劃」等。
他續指，參與攬炒派「初選」的人擺明入

立法會後要否決財政預算案撥款和所有政府
議案，這是癱瘓政府和香港的行為，明顯不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是DQ相
關參選人的充分的理由，特區政府必須要用
嚴厲手段制止相關參選人入議會攬炒香港。

陳勇：不顧疫情煽民投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指，此次「初
選」出現的重複投票等各種問題，更加印
證了「初選」被人操控，而戴耀廷心知肚
明「初選」違法，卻仍堅持搞「初選」更
顯示背後有力量在企圖操縱選舉結果。
他續指，參選人不斷宣揚經過包裝的

「港獨」理念，更在疫情緊張時不顧市民
安危煽動他們投票，根本不能寄希望於這

些沒有道德底線的人改邪歸正，只能依靠
執法和司法部門嚴厲打擊。他又強調，必
須依法嚴謹甄別相關參選人是否符合參選
資格，「應該DQ的DQ，應該懲罰的懲
罰。」

梁美芬：手法目標有問題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攬炒派此次

「初選」不同於一般的黨內初選，它是具有相
當誤導性和被戴耀廷明目張膽操控的選舉。她
認為，該「初選」操控的手法和目標均有嚴重
問題，從形式上在接近真正的選舉期搞面向市
民的「初選」，會令部分市民誤以為是真正的
「選舉」，從而藉機收集眾多市民資料，或造
成選舉不公，而攬炒派要獲得逾半議席，目的
是入立法會癱瘓政府、顛覆政權，已然違反基
本法。

郭偉强：選管會應速介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指，雖然攬炒派

有人稱未必跟從「初選」結果，但是「初
選」的確相當於預先做了篩選，影響、限制
參選權和被選權，影響選舉公平，某程度上
達到操控選舉的作用。他並批評，選管會直
至現在都沒有介入相關影響選舉公平的「初
選」，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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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
派藉所謂「初選」為該陣營有意參加今
年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做了大量選舉宣
傳工作，除了大型選舉活動，參選人更
擺街站、派單張、洗樓、巡街等，公然
開展選舉工程。多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按照選舉條
例，參與攬炒派「初選」的人，不僅其
此次個人的選舉工程開支要計入選舉經
費，「初選」總開支亦應平均計算在每
個參選人的選舉經費內，以示對所有有
意參選立法會的人的公平。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對「候選人（candidate）」有明確定
義，除了包括在某項選舉中接受提名
為候選人的人；亦包括在某項選舉的

提名期結束前的任何時間曾公開宣布
有意在該項選舉中參選的人。條例亦
規定，「就某選舉中的一名候選人而
言，任何在選舉期間或之前或之後，
為促使該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或為
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
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並包含
貨品及服務而用於上述用途的選舉捐
贈的價值，均屬於選舉開支」。

指應平攤所有參選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指，參加

所謂「初選」就是表示有意參選9月立
法會選舉，因此按照法例規定，不僅
理應將參選人個人宣傳開支計入選舉
經費，「初選」的開支亦應該平攤到

所有「初選」參選人，因為「初選」
有為選舉宣傳的目的，每個參選人都
做了大量的選舉宣傳工作。郭偉強估
計，根據此次所謂「初選」的票站
數、人力和物力，花費應該要以數百
萬元起計。
「公民力量」社區主任陳志豪認為，
攬炒派「初選」設立一個如此大型的系
統，在全港設置數百個投票點，加上網
上等不同層面的宣傳費用，開支起碼數
百萬元。他認為，相關人等公開面向廣
大市民搞「初選」，宣布有意參選立法
會，符合選舉條例對「候選人」的規
定，除了參選人的個人競選開支，攬炒
派大台的所有開支應平均計入所有參選
人的選舉經費，以示公平。

「初選」應計選舉經費 議員料至少數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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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日前到選管會要求跟進市民日前到選管會要求跟進「「初選初選」」造成的選舉不公造成的選舉不公。。

■ 林鄭月娥指所謂「初選」可能會違反香
港國安法中顛覆政權罪行。 資料圖片

■中聯辦嚴厲譴責非法「初選」。 網頁截圖


